
 

 

“解构专制”的解构——读冯天瑜、谢贵安近著《解构专制》
 

  

蒋国保 

  

一 

在中国文化史上曾产生了两个辉煌的时代，一个是以百家争鸣著称的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以中西文化颉颃为表征的明末清初时

代。如果说前者是中国文化突破宗教神秘主义以后一种人文主义的自觉建构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的一

次不成功的近代性的解构。虽然从结果上说，明末清初的那次企图突破封建文化传统之索绊的努力最终以回归传统而失败，但那场

封建文化的解构思潮，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话题，而其中每一个话题又莫不关涉中国文化近现代走向这个时代课题。对

破解这个时代课题来说，如何认识那场思潮中所形成的反封建之政治理念的性质与意义，无疑是最能牵动人们神经的话题，引起了

反复讨论。屡次讨论固然都深化了认识，但当我深入地剖析以往讨论所形成的种种结论，诸如文艺复兴说、早期启蒙说、经世致用

说、实学说、批判总结说、反理学说等时，我心中的疑惑非但难以排解，反倒一再加深，不敢轻信其中的任何一说，因为我觉得各

说与我对明末清初时代精神的把握都有隔膜。当读到到冯天瑜、谢贵安合著的《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

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下引仅注页码)一书后，我觉得它是目前所能看到的研究该问题的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的著作；同

时我认为作者把明末清初学人对宗法专制的批判定义为“新民本”，从解构宗法专制的意义上谈“新民本”的意义，不但是关于这个问

题的新见解，而且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批判思潮的性质与意义。 

作者关于“新民本”的解构，既然服从于说明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了近代这一目的，那么他们必然将“新民本”思潮的出现同中国文

化近代性联系起来思考问题。实际上，作者也的确是从把握中国文化之近代进程的意义上将“新民本”确定为由“民本”走向“民

主”的过渡阶段。他们认为，“新民本”所体现的近代性(民主性)集中体现在它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解构，但在内容上却分为三

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其哲学观念，包括自然人性论和自然权利论等，构成新民本的哲学基础；第二层面是政治观念，它包括激烈

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全面限制君主权力，要求重新确立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官民关系等，构成新民本思想的主体内容；第三层面

是作为政治观念外延的军事思想、经济思想和学术思想，如兵民合一论、工商皆本观念、经世致用思想等等”(第9-10页)。问题

是，“新民本”不是孤立产生的：既有产生它的历史背景，也有产生它的思想渊源，还有它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本书的阐述除了用四

章的篇幅来谈这三层内容外，还论述了以下问题：“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新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来源，新旧“民本”思

想的关系以及“新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等。但全书最重要的却体现在解构宗法专制的政治理念上的详细与深刻。这两点值得在此扼

要介绍。 

说它详细，是因为作者用了近100页的篇幅，全面、具体阐述了“新民本”政治理念的方方面面。不但从宏观上把“新民本”归纳为五

个方面：（1）推倒偶像，全面反省和整体批评两千年来君主专制制度；（2）探讨国家(王朝)与天下之别，以动摇君主专制赖以立

论的基础；（3）以朋友同事论呼吁建立新型君臣关系；（4）以“众欲不拂”说着力强调民在君民关系中的主导地位；（5）提出分

权与分治设想，重新规划政治制度，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限制君权，而且具体细致地分析有关史料，对每一个方面都作出了多侧面的

揭示，比如作者分析认为“新民本”整体批判君主专制体现在四点：（1）从政治制度上揭露君主专制制度“私天下”的实质；（2）从

经济效果上揭露君主专制制度下官吏的虐政及其所造成的人民生活的穷困；（3）揭露君主专制制度下军队危害百姓的罪恶行经；

（4）从文化思想上揭露君主专制制度下意识形态的奴仆化。又如，作者将“新民本”之分权与分治设想分析归纳为六点：（1）主张

以相权制约君权的“同议可否”说；（2）主张士人议政的“公其非是于学校”说；（3）主张实行郡县与封建制并行的地方分权治理；

（4）主张改革官僚体制及选官制度；（5）主张革除君主体制的寄生赘瘤— —宦官、女御；（6）主张建立“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

法制社会。此外，作者还将《明夷待访录》作为“新民本”的代表作加以强调，专设一章论述该著的创识以及它之政治理念所体现的

近代性；同时以两章的篇幅阐述“新民本”思想的局限与影响，即受旧民本思想影响的消极性和对产生近代民主思想的积极影响。 

说它深刻，是因为作者的分析不但涉及了每一个问题的每一个方面，而且对每一个方面的分析都层层深入、逐步展开。如将王夫之

通过“王朝与天下之辨”所阐述的“公天下”理论逐一分析出四层含义(参见第155-156页)。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吕留

良等人主张应区分国家与天下的言论十分相近，作者却通过逐一比较分析，揭示出他们各有自己的视角：王持“族类主义”，顾持

“文化主义”，吕兼有“族类立场”与“复古立场”，而黄则以“公天下”与“私天下”为辨，则最为深刻系统(参见第159-161页)。作者分析

之深刻不但体现在论述方式上的层层深入、逐步展开，更体现在对思想内涵的挖掘上。如对《明夷待访录》思想性质的剖析，在深

度上就超越了前人。以往尽管对该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都是比照西方近代的民主理论，或谓之人权宣言，或谓之倡导议会制，

或谓之地主性的民主主义，而对它在理论与现实上的创识却缺乏具体细致的分析。作者通过对书中的“君论”、“臣论”、“法论”、“学

校”等核心问题的分析，全面地把握该著在政治理念上的创识，指出它可以归纳为五点：（1）从总体上否定专制君主，对专制君主

制度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提出尖锐挑战；（2）一反尊君卑臣的传统“臣论”，给士人指出挣脱王权桎梏的精神路向；（3）从“天下本

位论”出发，区分“三代以上之法”与“三代以下之法”；（4）为克服君主世袭制的弊端，力倡发挥传贤的宰相的功能，并猛烈抨击绝



对君权的派生物宦官干政；（5）为制衡君主独断，主张学校议政，公是非于天下。论证极为言之有据(基于史料)、析之细致、断

之公允、评之准确，所以令人信服。 

二 

作者的论述，体现了深透的历史感与深刻的批判力的结合，把对“新民本”的客观的历史叙述与意义贞定、价值评判融合在一起，

使我们不仅全面地了解了“新民本”，而且从中得到了许多启示。为篇幅所限，这里只谈予我以深刻启迪的三点：首先是关于人

本、民本、民主的联系与区别的分析。以往我们在对孟子以来的“重民”思想的认识上所以发生尖锐的分歧，当然有许多原因，但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人本、民本与民主这三个概念的理解上产生了混淆，不能正确把握三者的本质区别。作者敏锐地觉察了

这一问题，特地在书中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认真剖析，使我们很容易把握了三者的区别：西方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作为

相对于“神本主义”而言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倡导要重视个人的价值与利益，强调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中国

的民本主义，所以不能混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是因为它重视群体的利益而忽视个人的价值。而民本与民主更是完全不同的概

念：民主思想的核心是“民治”(by the people)，而民本思想只主张“民享”(for the people)；民主思想强调人民自己决定自己

的命运，民本思想则“以纲常名教迎合君主专制，甚至较少强调‘民有’(of the people)，更不要说提出由民众选举政府领导人的‘民

治’纲领。因此，民本思想不具备否定君主专制的性质，不具有民主主义精神，它只是约束君主权力，不至于使之过于自专而走向

太远的一种制约因素”(第29页)。中国的民本思想有三个特点：就精神传统看，与重农思想相表里；就政治形态看，与尊君思想构

成一体二翼关系；就表现形态看，在社会上层和中下层各有不同的表现重点— —在上层表现为代表帝王利益的“民为邦本，本固邦

宁”，在中下层表现为“以民为本”。这种细致深刻的分析，在我看来，既清楚地阐述了三者的本质区别，也准确地揭示了中国民本

思想所以不能混同于民主思想的关键所在。 

其次是关于“新民本”的民主性的分析。早在殷末周初，在中国就产生了民主这个概念(《尚书·多方》有云“天惟时求民主”)，但正

如《尚书·洪范》所强调的，君王“作天下主”，它的本意是指君王做老百姓的主宰，根本就没有老百姓自己做主的含义。这似乎从一

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何以有深厚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一直缺乏民主思想的历史原因。所以在中国民主思想的出现就只能意味着对传统民

本思想的突破与超越。作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论证“新民本”思想的民主性的。他们指出，由于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新民本超越了

旧民本“重民尊君”的宗旨，对政治体制的设计不同：新民本为未来政治体制所设计的蓝图，不再照搬旧民本的设想，把维护国家安

定的希望寄托在君主专政政体上，而是扩大臣在政权中的作用；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旧民本代表的是以农民为基础、与君相对的

社会群体，而新民本所谓的“民”有特殊的阶级内涵，代表的是一个以农民为基础、加上新兴的手工商业者和市民以及经营性商业性

地主的成分复杂的社会群体。尽管“新民本”与“民本”有这许多不同，但它对“民本”的超越尚不属于根本性质上的超越，仍然与近代

民主主义存在以下本质区别：（1）有民治与无民治之不同：在民主政治所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三项原则中，新民本思想不

乏“民有、民享”思想，却缺乏“民治”的思想和措施；（2）“三权分立”成立与不成立之不同：尽管新民本思想对君主的限制被人们视

为具有“君主立宪”制的雏型，但由于未能提出明确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主张，所以无法保证新民本政治体制的运行；（3）虚君与实

君之不同：立宪政治下的君主成为国家的花瓶，而新民本虽对君主前所未有地加以限制，但对君主仍抱有极大的希望，只要求对君

主权力进行限制，分君之权而不是虚君之位。通过这样双向的比较分析，作者断定新民本思想“一方面它没有达到近代民主政治的

高度，从而与传统民本思想十分接近，另一方面它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民本思想的框架，从而逼近近代民主思想”(第19-20页)。所

以，从根本上说，“新民本”思想“具有划时代的理论贡献是君民平等思想”(第183页)，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民主主义思想。

这样的分析，与过去泛泛谈中国民本思想的民主性相比，显然深刻得多。 

再次是关于中国文化近代性的分析。作者申明：“我们关于明末清初‘新民本’的研究，便是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发现近代转

换的动力因子”(第365页)。从这个申明，我们清楚地了解，他们之所以极力探讨新民本思想在什么意义上逼近近代民主，实际上

是为了说明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何以不凭借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自发地开出近代性。作者之所以希望通过讨论

明末清初的政治理念以发现中国文化的近代性(民主性)，显然是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将民主作为近代文化根本表征予以重

视，另一方面以为“新民本”所包含的君民平等思想具有划时代意义，足以代表中国文化在那个时代所自发开出的近代性。可当他们

准备从民主的层面探讨中国文化自发开出近代性时，他们立即发现自己面临两种尖锐观点的挑战，一种观点否认中国有民主传统，

认为在中国的民主性文化完全是外来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自始就有深厚的民主传统。这是他们难以认同的，因为在他们看

来：中国虽然并非与民主绝缘，但不能因此贸然断言中国自始就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同时，中国虽然没有深厚的民主传统，但不能

因此断言中国近代中的民主性成分完全来源于西方。他们于是要超越这两种观点，尽力去证明既然中国文化靠自己的力量产生出

“新民本”，由“民本”向“民主”过渡，那么中国文化就有能力自发实现近代转化。这种证明不是纯逻辑推论所能完成的，必须依据对

历史事实的认真细致的分析。而他们对“新民本”何以产生之历史条件的分析，因此自然集中在三个方面：（1）标志着传统民本思

想向近代民主过渡的政治思想形态的“新民本”在明末清初(1602—1701)的出现，并不是由偶然的外部原因造成的，它“是中国在基

本未受西方近代政治文化影响的情况下，内部自身的顺应潮流的一种政治理念”(第95页)。这里所谓的顺应潮流，就世界背景看，

是指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全球近代化思潮；就经济背景看，是指中国社会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原初工业化出现与市民阶层

形成；就政治背景看，是指皇帝集权到极至的物极必反；就文化背景看，是指世俗文化的出现、“小传统”的壮大。（2）由于基本

上没有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所以“新民本”思想家们一开始便直接从先奏以降的民本思想去寻找其思想基础，同时吸收原始民主精

义、佛教众生平等思想、中古异端思想的成分。（3）由于没有外来的思想先驱，所以“新民本”思想家们始终从明代社会实践中寻



找思想动力，把明末的“东林议政”与“亡明之思”作为自己理论创造的源头活水。作者的这些解释，在我看来，正确地反映了明末清

初时代的真实的历史事实。 

三 

我读《解构专制》所获得的积极启示固然值得一说，但我历来认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其价值不但体现在它能给读者以正面

的启迪，而且体现在它所提出的问题能引起读者进一步的思考，甚至质疑。基于这一信念，我不想对书中那些我一时难以理解的论

点采取回避态度，愿意提出来向作者请教。我想请教的问题有三点：其一，作者认为，中国文化在明清时代已经具有了产生近代民

主主义的初步条件，所以能产生“新民本”思想。但诚如作者所论，“新民本”也只是在主张“君民平等”的意义上具有民主性

(近代性)，“尚不具备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属性”(第363页)。既然如此，如果我们根据作者的论证，坚信在明末清初时

代中国文化已初步具备了产生近代民主思想的条件，那么我们很自然地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即随着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新

民本”为什么后来非但没能进一步开出完备的政治民主理念，反倒销声匿迹，终于导致“民本”思想在清末走上了末路？“早期启蒙论”

者在解释明末清初之民主主义何以很快夭折的原因时，将它归咎于清廷对当时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采取极度扼杀的政策。作者是不

是也采取这样的解释?因为书中没有交代，我不能武断推测，但我仍然想问：如果真是采取这样的解释，那么将如何证明自己的“新

民本”论与“早期启蒙论”的本质区别？其二，诚如上面所论，作者书中所阐述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明末清初哲人是在基本没有西

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下自发地产生了具有近代民主主义一定内容的“新民本”思想。从作者使用“基本”这个限定词，不难推出作者并不

否认明末清初的哲人实际上已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历史也表明，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当时西学已经在中国传

播，对许多有思想的学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明末清初哲人并非因受西学的影响才有了“新民本”

的构想？其三，作者在书中提出，由于儒学在唐宋以后走向了世俗化，从而直接导致泰州学派的崛起，构成了新民本思想的近源之

一。这个观点让我不解，并不因为作者将泰州学派作为“新民本”思想家的直接先驱，而是因为作者将唐宋以后的儒学发展视为儒学

世俗化过程，因为在我看来儒学的发展走的是相反的过程，即由世俗化的原始儒学经两汉的神学化蜕变而最终在宋明时代实现了精

神贵族化，而泰州学派的崛起正是对儒学精神贵族化这一发展儒学之价值取向的背离，反映了一部分下层士人要求回归世俗化儒学

的愿望。我当然没理由要求作者认同我的观点，但我有理由要求作者论述自己的观点应前后保持一致，不能自相矛盾。既然作者在

书中强调世俗化即意味着对“神化”的背离，那么就应该承认将儒学“神化”既背离了世俗化；既然作者强调“圣化是一种特殊的神化”

(第84页)，那么就应该承认宋明儒家将儒学“圣化”就是将儒学“神化”。除非用事实说明宋明儒家并没有将儒学“圣化”，否则就没有

理由断言宋明儒家已将儒学世俗化。可是要证明宋明儒家并没有将儒学“圣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以希圣希贤为理想的宋明儒家，在

价值取向上正是不懈努力将儒学“圣化”。既然作者没有在书中说明宋明儒家实际上没有将儒学“圣化”，那么像书中那样既强调“圣

化”即“神化”，又断言儒学在宋明儒家那里实现了世俗化，岂不陷入了自相矛盾？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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